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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九）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護理人力資源的穩定與維持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807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9-673） 

江委員就護理人力資源的穩定與維持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鑑於醫療服務趨向專科化、細緻化及全人化等以全人為中心之模式，高職畢業生無法符合相關

醫護領域之專業需求，爰教育部於民國 94 年 5 月停辦「高職護理職業學校」，考試院並於 98

年 10 月 15 日修正發布「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員考試規則」，明訂護

士考試於 102 年度起停辦。 

二、至江委員所詢放寬護理師高考項目及難度，適度提高護理師高考合格率一節，係屬考選部權責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已於本（101）年 5 月 1 日函請該部參處。另行政院衛生署為強化護理

人力考證制度及教考用之密切配合，將與教育部及考選部溝通協調，近期將召開會議討論研

擬相關對策。 

（八十）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自行車前後車燈及車鈴強制列為出廠標

準配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808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9-683） 

江委員就自行車前後車燈及車鈴強制列為出廠標準配備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

如下： 

一、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自行車屬慢車種類之一；又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

規定，慢車不得擅自變更裝置，並應保持煞車、鈴號、燈光及反光裝置等安全設備之良好與

完整及在夜間行駛應開啟燈光，如違反規定，則依上開條例處以罰鍰。為加強民眾正確安全

騎乘自行車觀念，交通部已結合地方道安體系、各級學校、公路監理單位與警政單位，針對

自行車騎車者行駛安全、選用配戴車用安全帽、保持安全設備良好等宣導重點，陸續委製發

行自行車安全宣導手冊及影片，督請各地方道安體系加強教育研習與宣教活動，並於該部交

通安全入口網（http：//168.motc.gov.tw）建置自行車安全宣導教材專區，加強宣導。 

二、此外，經濟部亦將協調台灣區自行車輸出業同業公會轉知所屬廠商，將車燈及車鈴於出廠及出

貨時列為自行車標準配備，並加強宣導安全騎乘之說明警語，同時請其經銷人員於販售時提

醒消費者遵守法規使用安全設備。 

（八十一）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儲備教師日益嚴重，教育部不但沒有

處置方案，日前還在師範大學加開公費教師師資班，讓師資人

才越來越多，但需求越來越少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

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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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193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1-829） 

江委員惠貞針對儲備教師問題日益嚴重，教育部不但沒有處置方案，還在師範大學加開公費

教師師資班，讓師資人才愈來愈多，但需求愈來愈少等情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為充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以下簡稱高中以下學校）教師來源，並增進其專業知能，

目前師資培育制度自民國 83 年經 貴院三讀通過由「師範教育法」修正為「師資培育法」後

，即由一元、計畫、分發制改為多元、儲備、甄選制，教師資格檢定通過者取得教師證書，

且具參加教師甄選資格。惟既是多元、儲備、甄選制，取得教師證書者應依「教師法」等相

關法規規定，參加各地方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或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與幼兒園所辦教師甄選，並

依甄選結果決定受聘任職與否，不保證就任教職。案內有關「流浪教師」一詞，因師資培育

制度已改為多元、儲備制，宜改稱為「儲備教師」。 

二、為因應少子女化人口趨勢衝擊，使所培育師資數量相較實際教學需要不致落差過多，並為控管

師資培育品質，教育部持續進行師資培育數量控管相關策略，包括：停辦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年度辦理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運用評鑑結果做為核定師資培育名額之參據，或施予停

辦、停招或減量之措施；並依各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培育成效，且兼顧中等學校各任教

領域、群、科師資教學需求等，核減師資培育數量。101 學年度師資培育數量（8,533 名）已

較 93 學年度（21,805 名）減量達 60.87%。 

三、師資培育公費制度之目的，旨在吸引優秀學生投入教職以提升師資素質並充裕、穩定偏遠或特

殊地區、師資不足類科或加強國家政策專案需要教師為主。為避免偏遠或特殊地區招募不到

合格教師之困境，及提供清寒學子接受教育機會，提供公費培育優秀師資且協助學生修習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有其必要性。惟現行師資培育仍以自費為主，兼採公費及助學金方式實施

，本部皆以量少質精之公費師資培育為目標辦理，高中以下學校教師來源仍以甄選儲備教師

為主要聘用管道，不致影響其擔任教職機會。 

四、另查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年報數據資料，至 99 年，依「師資培育法」培育並核發證書之師

資人員共計 16 萬 3,409 人，高中以下學校正式編制專任教師計 8 萬 6,804 人，公立高中以下

學校代理代課教師計 1 萬 5,977 人，任教率（含代理代課）為 62.9%，較 98 年任教率增加

0.33%，並經比對公、勞保等資料，師資人員總就業率已達 88.3%，較 98 年度就業率更成長

2.61%，顯見所培育之師資人員亦同時具備各行各業就業競爭力。 

五、考量近年少子女化人口趨勢衝擊，各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持續控管緊縮教師員額，並為符應師資

培育多元儲備之法制精神，使高中以下學校教師甄試有足夠篩選空間，且使各行業亦有善用

儲備師資專長機會，同時平衡師資供需，使所培育師資人數較實際教學需求不致落差過多，

本部刻正規劃以近年教師甄選錄取人數適當倍率為參考基準，參酌整體教師員額之固定比例

，配合師資培育評鑑期程，並兼顧各類別、領域、群、科師資需求，於提升師資素質及督導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師資培育辦學品質前提下，研擬「我國師資培育數量第二階段規劃方案」

，將完成諮詢據以修正後循程序函頒實施，以妥善調整師資培育規模，合理適量培育師資。 


